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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 

已消除的专项审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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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 

专 项 审 核 报 告 

立信中联专审字[2024]D-0218 号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核意见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云股份）

《关于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我们认为，智云股份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

除。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

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智云股份，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

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董事会的责任 

智云股份董事会编制了《关于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

消除的专项说明》，编制和对外报送、披露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智云股份董事会的责任。 

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智云股份《关于 2022 年度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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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

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

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

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相关证据做出职业判

断。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审核报告仅为智云股份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使用，未经我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

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新发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金堂 

 

 中国天津市 2024 年 4 月 25 日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2022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的专项说明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智云股份”）2022

年度财务报表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中联”）

审计，并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出具报告文号为立信中联审字[2023]D-1056 号的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现就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

响已经消除的情况进行如下说明： 

一、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立信中联对公司出具的 2022 年度审计报告涉及的保留意见事项表述如下： 

“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智云股份存货账面价值 50,889.61 万元。我们对智

云股份子公司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天中创）2022 年

全年采购的材料执行了检查、走访及采购价格对比分析等程序，前述的材料采购

中有 6,443.46 万元的材料由于我们无法有效的对其采购单价的合理性实施分析

程序，因此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上述 6,443.46 万元材料的

采购价格是否公允，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二、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并对

九天中创所涉事项开展了调查，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对 2022 年度审计工作中立信中联

出具保留意见事项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关于对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行

政监管措施【2024】6号）所涉事项进行了梳理、核实，于 2024 年 4月 19 日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的议案》，已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

整，并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



                

 

 

同时，立信中联出具了《关于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专项说明审核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2024]D-0184 号）。经过上述会计差错

更正及追溯调整后，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

已消除。 

 

特此说明。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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